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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高能环境”）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6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发出，并于2016年7

月4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卫国先生主持，全体

董事认真审阅了会议议案，全部9名董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表

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

有效。 

会议就下述事项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靖远宏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拓宽公司西北地区固废处理产业链，提升公司危险废物处置和综合利用的

能力，公司拟对非关联方靖远宏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靖远宏达”）

进行增资。增资后，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持

有靖远宏达 50.98%股权。 

靖远宏达是注册在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的一家有色金属冶炼废渣综合利用

和加工销售的危废处理企业，其危废经营许可证登载核准经营规模为 17.5万吨/

年；公司拟对靖远宏达进行增资。首笔增资款 4,780 万元，增资后持有靖远宏

达 50.98%股权，原股东宋建强持有 30.01%股权，谭承锋持有 19.01%股权；公司

增资后，三方股东按各自出资比例对靖远宏达共同增资 5,000万元，以满足其后

期运营及技术升级改造的需要。综上，公司对靖远宏达投资额总计 7,329 万元。 

增资前靖远宏达股权结构：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出资者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宋建强 612.20 61.22 

谭承锋 387.80 38.78 

合  计 1,000.00 100.00 

高能环境增资后靖远宏达股权结构： 

出资者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高能环境 1,040.00 50.98 

宋建强 612.20 30.01 

谭承锋 387.80 19.01 

合  计 2,040.00 100.00 

 

三方股东共同增资后靖远宏达股权结构： 

出资者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高能环境 3,589.00 50.98 

宋建强 2,112.70 30.01 

谭承锋 1,338.30 19.01 

合  计 7,040.00 100.00 

靖远宏达资产、财务及经营状况：截至 2016年 5月 31日，靖远宏达总资产

7,921.47 万元，所有者权益-1,559.21 万元；2016 年 1 月至 5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82.31万元，净利润 4.09万元。 

评估情况：北京大展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靖远宏达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进

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华评报字(2016)第 048号），本次评估以

收益法得出的结果作为本报告的最终评估结论。在持续经营前提下，截止评估基

准日 2016 年 5月 31 日，靖远宏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成本法评估前账面总资产为

7,737.78 万元，总负债为 9,480.68 万元，净资产为-1,742.90 万元，评估后的

净资产为-1,559.21 万元，评估增值 183.69 万元。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15,137.58

万元，较账面净资产增值 16,880.48万元。 

拟签署的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协议做出了对投资结构以及董事会成员结构



 

的约定，同时靖远宏达原股东宋建强、谭承锋对其业绩共同进行承诺，宋建强、

谭承锋将按各自出资比例共同承担业绩达不到情况下的对高能环境的补偿。 

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对靖远宏达的投资进一步开拓了公司危险废物

处置业务领域，尤其是增强了公司对危险废物处置和综合利用方面的能力，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及规划，有利于公司未来主营业务长期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

长远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江苏欣润生活垃圾发电有限公司进行更名及增资

的议案》 

根据业务发展需求，本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江苏欣润生活垃圾发电有限公司

进行更名及增资。更名为泗洪高能环境生物质能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核准为

准）；增资后该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5,000万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江苏源洁节能环保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3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布了《关于签署日常经营性合同的公告》，

公司联合北京华夏源洁水务科技有限公司及江苏源洁高能综合水务工程有限公

司(即“社会资本合作方”)与洪泽县水利局、江苏洪泽湖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淮安市白马湖上游九条中小河道整治及生态修复工程 PPP项目投资合作协

议》；《淮安市白马湖上游九条中小河道整治及生态修复工程 PPP项目协议》；

后根据项目招标方要求，上述各方签署《淮安市白马湖上游九条中小河道整治及

生态修复工程 PPP项目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详情可见

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布的《关于已签署日常经营性合同的进展公告》）根据补充

协议，江苏源洁高能综合水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洁高能水务”）拟将

其持有的江苏源洁节能环保有限公司（即目标公司，以下简称“源洁节能”）15.30%



 

的股权转让给北京华夏源洁水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源洁”），将其

持有的源洁节能 14.70%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华夏源洁及公司自愿受让源洁高能

水务转让的股权。 

此次股权转让前，目标公司源洁节能的各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出资者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华夏源洁 3,500.00 70.00 

源洁高能水务 1,500.00 30.00 

合  计 5,000.00 100.00 

股权转让后，目标公司源洁节能的各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出资者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华夏源洁 4,265.00 85.30 

高能环境 735.00 14.70 

合  计 5,000.00 100.00 

股权转让价格：本次股权转让为平价转让，即源洁高能水务将目标公司 15.3%

股权以人民币 76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华夏源洁；将 14.7%的股权以人民币 735万

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标的股权过户登记至受让方之日止，

目标公司产生的损益均由受让方承担和享有。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完成后 10 日内，华夏源洁、公司分别向源洁高能水务支

付 50%的首期转让款，即华夏源洁支付人民币 382.5万元，公司支付人民币 367.5

万元。源洁节能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后五日内，受让方分别向源洁高能水

务支付剩余的 50%转让款。 

本次受让源洁节能股权，主要目的为推进白马湖上游九条中小河道整治及生

态修复工程 PPP项目的进展，受让价格无溢价，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7月4日 

 

 


